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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理和整改情况
2017年 8 月29日

此案由涪城区副区长刘世成包案，涪城区城管执法分局牵头，青义镇政
府配合。

（一）青义镇政府立即组织人员清运垃圾池内和周边散落垃圾，并抽调
洒水车对垃圾池及周边进行彻底清洗，喷洒杀毒药剂，消除臭味，对垃圾池
周边道路沿线白色垃圾、卫生死角进行清理。

（二）改造升级垃圾房。一是将现有的垃圾池升级改造为封闭式垃圾房，
并立即安排人员着手动工修建。二是开凿小沟将垃圾污水引入污水井（距离
垃圾房约1米）。在升级改造工程进行期间，增设660L垃圾桶2个，方便周边
市民临时投放生活垃圾。三是责成环卫保洁公司加大垃圾清运频次，杜绝垃
圾大量积存，以防止垃圾污水外流，臭气扰民。改造项目计划于 8 月 27 日完
成主体修建，待混凝土养护结束，垃圾房安装完毕后即可投入使用。（责任单
位：涪城区青义镇政府，责任人：涪城区青义镇副镇长王宏浩）

经青义镇党委、
政府研究决定：对
灯塔社区党委、社
区 居 委 会 全 镇 通
报批评，并对该社
区两委主要负责人
邓家福、邓绍林和
具体负责环保工作
的责任人李生全进
行提醒谈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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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查，举报情况属实。
该处垃圾收集点位于涪城区青义镇灯塔社区8组，面积约15平方米，修建于2000年。主要用于收集灯塔社区1组和8组约300名居

民产生的生活垃圾，日收集量约2.5立方米，由涪城区青义镇人民政府以公开招投标的方式，引进成都平安环卫保洁公司绵阳分公司进
行垃圾清运，每晚清理一次。经现场核实，该垃圾收集点系开放式垃圾池，无覆盖、无遮挡，池内有部分垃圾未及时清运，现场有臭味和垃
圾腐烂液体外流现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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绵阳市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
（第16 批 2017年 8 月 29日）

经调查，举报属实。
（一）关于“绵阳市游仙区石马镇的广丰电子有限公司车间生产环境恶劣，粉尘、黑烟、刺鼻毒性气味严重影响工人身体健康”问

题，经现场检查，该公司已自行停产，现场没有发现有效废气集中收集处理设施，存在废气、粉尘、黑烟无组织排放现象，影响工人身体
健康。反映问题属实。（二）关于“该公司无污水处理设施，怀疑将洗零件的污水直排”的问题，现场检查未发现有污水外排口，该公司自
建有污水处理设施1套，生产废水经处理后排入其生活污水化粪池混合后进入厂区污水管道，排入厂区东侧的临时污水收集池。反映
问题不属实。

此案由游仙区委常委、统战部部长、总工会主席陈政包案牵头，区环保
局、区工信局、石马镇人民政府有关负责人具体负责调查处理。

（一）立案处理情况。游仙区环保局于 2017 年 8 月 23 日对绵阳广丰电
子有限公司批建不符、超期未验的行为和涉嫌未完善废气收集处理措
施、闲置水污染处理设施的行为立案查处，并向绵阳广丰电子有限公
司下发了《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》，责令绵阳广丰电子有限公司：
一是限期 3 日内拆除磷化相关设施设备。二是立即停止喷塑生产线的
运行，向有管辖权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重新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，
并按环保要求完成相关治理设施建设，在未取得环评相关手续和治理
设施未按要求整改完成前不得恢复生产。若企业拒不执行停止生产

（运营）的相关要求，区环保局将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规
定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。

（二）整改情况。一是将磷化生产线相关原辅材料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收
集、处理。二是收集清理磷化液残渣固废及危废交有处理资质的单位进行处
理。三是全面停止喷塑自动生产线和手动生产线的生产。四是拆除所有磷化
生产线相关的生产设施，清除池体建筑物，并转运至建筑垃圾存放点。该企
业已全面拆除相关磷化生产线及相关设施，停止喷塑生产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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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核实，群众反映问题属实。
芦溪镇群星村3组黑猪养殖场系适度规模养殖户，户主孙才宽，于1992年自建（不在禁养区），圈舍占地面积240平方米，现存栏

生猪57头（其中能繁母猪 10 头、仔猪 19 头、育肥猪 28 头）。建有 30 立方米沼气池一口、6 立方米沼液储存池一口。在沼气池出
料口下方，有一直径为 12 公分的溢水口，溢水口通过暗管与外面相通，部分沼液通过溢水口经暗管排往山水沟，山水沟内有
明显沼液和污物；场内顶棚有多处漏洞且无雨污分流设施设备；圈舍内粪便未经干湿分类处理直排沼气池，圈舍清洁卫生差，
夏季高温下，确有异味飘散。

此案由三台县副县长敬勇包案，芦溪镇人民政府为责任部门，成立
了以芦溪镇、县目督办、县环保局、县农业局、县群工局等共同参与的联
合调查组。

1.芦溪镇党委政府要求适度规模养殖户孙才宽立即关停养猪圈舍（该
养殖户已提交自愿关停承诺书），将存栏57头生猪进行分类处置。2.由孙才
宽及时打扫圈内清洁卫生、修复顶棚漏洞以及封堵沼气池下沿处的溢水口
和暗管排污口。3.由群星村村社干部和孙才宽对山水沟进行清淤，并对沟内
沼液和污物进行填埋、用生石灰消毒处理。4.由孙才宽于 2017 年 9 月 10 日
前自行拆除圈舍等设施设备。5.由芦溪镇党委政府对该养殖户整改、拆除情
况进行监督管理并落实。

1.由芦溪镇党委
责令镇党委委员、副镇
长龙波作出书面检查。

2.由芦溪镇纪委
根据相关规定和干部
管理权限，对芦溪总
支书记、畜牧站站长
谷勇刚，芦溪镇群星
村村委会主任郜代宜
及畜牧站职工梁恩文
进行批评教育。

一是游仙区纪
委责成石马镇党委
对 镇 环 保 办 主 任
何 锐 进 行 批 评 教
育，何锐向石马镇
党 委 作 出 书 面 检
查。二是游仙区纪
委责成区环保局对
党组成员、执法大
队大队长李绪勇约
谈提醒。三是由区
环保局按照有关规
定对广丰公司批建
不符、超期未验等
问题立案调查。

是

受法院委托，定于2017年9月19日10：30时在本公司拍卖厅对下
列标的在中国拍卖行业协会网络拍卖信息系统上实行网络与现场同
步竞价公开拍卖。

一、拍卖标的
1、位于绵阳市涪城区油坊街 9号盛鑫苑 2栋 1层 9号营业用房

一间（建筑面积约：61.90㎡）；参考价：222.83万元，竞买保证金：25万
元，佣金保证金：12万元。

2、位于绵阳市涪城区跃进路北段62号西蜀名居三期A3幢1-B-2
号营业用房一间（建筑面积约：47.32㎡）；参考价：65.25万元，竞买保证
金：7万元，佣金保证金：4万元。

二、其他事项
1、意向竞买者须于9月18日16：00前持有效证件到本公司办理竞

买报名手续，领取拍卖相关文件，并将竞买保证金足额交付法院指定账
户（开户行：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绵阳市分行。开户名称：

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诉讼费及案款专户。账号：95100301000189994
220000），将佣金保证金付至拍卖人指定账户。保证金以报名截止时点
前到达指定账户为准。

2、标的当事人、担保物权人、优先购买权人等关系人应于拍卖会
时到场。优先购买权人若要行使优先购买权的，须凭相关证明文件办
理报名竞买手续后参加竞买，否则视为弃权。

3、以上标的以现状进行拍卖，自公告之日起，标的物原址展示。
4、联系电话：0816-2338150，13908118619，13881152467
5、联系人：杨先生、袁先生
6、地址：绵阳市科创园区玉泉南路15号奥林春天三期1幢6楼。
7、工商监督电话：0816-2226458
8、本公告可登录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查询（http://rmfysszc.gov.

cn）
四川绵阳众益拍卖有限公司 2017年8月3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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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国务院《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》
（国办发〔2016〕58 号）及绵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《关于印发
〈绵阳市深化出租汽车行业改革实施方案〉的通知》（绵府办
发〔2017〕14号）精神，为继续深化我市出租汽车行业改革，规
范私人小客车合乘出行，我市拟订了《绵阳市城区私人小客
车合乘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（征求意见稿），现面向社会公开征
求意见。公众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和方式提出反馈意见，意见
反馈截止日期为2017年9月4日24时。

一、《绵阳市城区私人小客车合乘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（征
求意见稿）公布方式

（一）绵阳市交通运输局门户网站
（http://jtj.my.gov.cn）；
（二）绵阳市运政网
（http://www.myyz.gov.cn）。
二、意见反馈方式

（一）电子邮箱。发送电子邮件至：czsgzqyj@163.com；
（二）信件。邮递信件至：绵阳市涪城区西山东路48号，市

交通运输局道路运输管理处出租汽车管理科，邮编：621000。
绵阳市深化出租汽车行业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2017年8月28日

关于公开征求《绵阳市城区私人小客车合乘管理
规定（试行）》（征求意见稿）意见的公告


